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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 104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據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函及

104 年 10 月 15 日經商字第 10402427800 號函辦理。 

(二)依修訂後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辦理，本公司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 1 %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 %為董監

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三)本公司民國 104 年稅前利益扣除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前之利

益為新台幣 370,235,255 元，經薪酬委員會建議提列董監酬

勞 3 %計新台幣 11,107,058 元及員工酬勞 1 %計新台幣

3,702,353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章程後，使得執行發放作業。 

 

(二)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三)民國 104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明：監察人審查民國 104 年度決算表冊之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 

             件二。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105

年 3 月 22 日董事會通過，且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

棟鋆會計師及蔣淑菁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

監察人等審查竣事，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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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股東會決議之擬分配總額，按配息
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調整分配比率。 

(六)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7,766,69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7,145,574 權 97.76% 

反對權數                 0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621,117 權  2.24%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九點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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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Ｏ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一）一Ｏ四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Ｏ四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為 18.85 億，相較於一Ｏ三年度營收淨額

18.04 億，成長 4.5%。三大事業產品其中以精密扣件產品成長幅度最大，但營收與

獲利貢獻仍以醫療器材用產品為大宗。至一Ｏ四年度止，醫療器材用產品之營收

占比 56%。 

合併營業毛利方面一Ｏ四年度為 7.41 億，相較於一Ｏ三年度營業毛利 7.02

億，成長約 5.6%，毛利率維持 39%。 

一Ｏ四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為 4.29 億，相較於一Ｏ三年度營業費用 3.79 億，成

長 13.2%。一Ｏ四年度合併營業淨利為 3.12 億，相較於一Ｏ三年度營業淨利 3.23

億，減少 3.41%；一Ｏ四年度本公司係因銷售產品結構改變致使稅前純益為 3.6

億，相較於一Ｏ三年稅前純益 3.65 億，略為下降 1.4%。且因較一Ｏ三年度增加

未分配盈餘稅 0.2 億，綜觀一Ｏ四年整體經營績效為稅後純益 2.94 億，每股稅後

盈餘為 7.31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於一Ｏ四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本公司整體營運

狀況與原預訂營運計畫大致相當並無重大異常。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一Ｏ四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為 2.88 億，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為 1.03 億，

包含預付、購置設備款 0.98 億，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為 2.01 億，主要係發放現金

股利，期末現金餘額為 5.35 億。 

截至一Ｏ四年底資產總額為 23.01 億，負債合計為 9.24 億，財務結構及償債

能力均屬正常。 

年度 

獲利能力分析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率% 

資產報酬率(%) 13.30 16.17 (17.75) 

權益報酬率(%) 22.04 26.01 (15.2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89.47 90.83 (1.50) 

純益率(%) 15.60 17.54 (11.06) 

每股盈餘(元) 7.31 7.87 (7.12)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醫療器材用產品深受客戶肯定，每年均有新案配合共同合作開發，本

公司已成功邁向器械組件的組裝設計領域，除了擴大現有醫材產品項目之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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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繳所得

稅外，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二)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三)依法令規定或營運之必要提撥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 

(四)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一。 

(五)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 

(六)扣除前各項餘額後，由董事會就該餘額

併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擬具股東紅

利分派議案。 

本公司對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之員

工，得受上述員工股票紅利之分配，其條件

及方式由董事會訂定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業務規模拓展，考

量公司資本支出及營運週轉所需，股東紅利

及員工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

放，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

之三十為原則，惟發放方式及比率，得經股

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 %為員工

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 %為董監酬勞。員工酬

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配合公

司法修

訂有關

員工酬

勞及董

監酬勞

部份條

文 

無 第二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稅捐

外，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彌補累積虧損。 

(二)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

提列。 

(三)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四)扣除前各項餘額後，由董事會就該餘額

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擬具股東股息紅利分派

議案。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

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

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分配股東

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

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為原則，惟發放方式及比率，得經股東會決

議調整之。 

 

 

原第二

十一條

部分條

文移至

本條並

酌為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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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十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十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修訂日

期及次

數 

 

 

 

 

 

 

 

 

 

 

 

 

 

 

 

 

 

 

 


